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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加強投資策略性製造業實施方案 

103年 12月 18日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第 41次會議通過 

105年 04月 26日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第 50次會議修訂 

105年 11月 25日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第 52次會議修訂 

112年 2月 20日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第 102次會議修訂 

112年 11月 02日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第 106次會議修訂 

 

一、目的 

為協助行政院核定相關產業政策方案中新興且具策略性之製造業

發展，規劃由國家發展基金提供資金加強投資策略性製造業，透

過資金挹注及創投輔導升級轉型，促進我國製造業發展，特訂定

本方案。 

二、執行單位 

本方案所稱執行單位為經濟部產業發展署。 

三、方案額度 

本方案第 1 期額度為新台幣 30 億元，後續視需要申請第 2 期 35

億元，第 3期 35億元，總額度以不超過新台幣 100億元為限。 

本方案之投資期限 7 年，投資期限屆滿後須於 3 年內完成剩餘投

資案之處分，由本基金視執行單位實際運用情況撥交於執行單

位，執行單位再以代收代付方式撥付本方案之信託資金專戶保

管，專供執行單位投資於策略性製造業之投資申請案。 

執行單位辦理本方案所需經費（含委託受託人管理信託資金專戶

之管理費、專案辦公室之委託辦理費、專業管理公司之管理費及

相關法律服務費），報經本基金同意後，由本基金支應。 

四、投資範圍 

屬策略性製造業者，係符合政府產業政策推動之製造業及其他經

執行單位專案認定之製造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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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投資評估與管理 

本方案相關投資案件之投資評估、審議核決、合資協議及投資後

管理，悉委由執行單位辦理，執行單位得視需要委任專業管理公

司協助辦理；執行單位應邀請本基金參與投資可行性評估等相關

審議會議。執行單位審議通過之投資案件，應送請本基金備查。 

執行單位應每月提供信託投資專戶報告及每季提供各轉投資事業

最新營運及財務情形予本基金。 

各投資案件合計公股股權比例以不超過該被投資事業實收資本額

49%為限。 

六、委外管理機制之建立 

執行單位若依前點規定委任專業管理公司，應要求專業管理公司

建置網路化電腦管理系統、建立投資案標準評估、管理及退出程

序、訂定管理作業手冊及按季向執行單位提報投資組合內容並副

知本基金。 

專業管理公司若有負責管理其它創投基金，其投資內容及原則，

應定期揭露予本基金。 

專業管理公司並應遵守本基金所訂定「創業投資事業人員道德行

為準則」。 

執行單位應要求專業管理公司於第 3 點所訂投資期限屆滿後進行

剩餘投資案之處分，該剩餘投資案處分期間應調降管理費率，若

未於 3年內處分完畢，不得再收取管理費。 

專業管理公司並應俟全部投資成本回收餘有利潤後始得進行績效

獎金之分配；績效獎金之分配原則及比率，應報本基金核定後始

得為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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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執行金額之撥付 

執行單位辦理投資之案件所需投資款項，由執行單位依預估投資

進度，按季向本基金申請撥付至執行單位，再以代收代付方式撥

付信託專戶。 

八、盈餘及利得分配 

本方案投資事業相關盈餘分配、股息股利或因處分股權所產生之

本金及利得，扣除相關必要費用及績效獎金後，悉歸本基金所有。 

九、風險承擔 

執行單位因執行本案投資所生之損失，由本基金負擔者，以該案

件投資金額為限。 

執行單位就前項損失，應提出合於相關法令所定必要文件及說明

資料，供本基金依會計及審計程序核銷後，認列損失。 

十、實施及修正 

本方案奉本基金管理會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本方案每二年由執行單位向本基金管理會提報執行成果。 

 


